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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57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3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二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黃召集人世杰(余委員麗貞代理主持)        紀錄：顏伶涓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小組第 56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柒、報告案 

第 1案：本小組前(56)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序號 1、3繼續列管，序號 2解除列管。(檢察司、矯正署、法律事務

司) 

第 2案：本部 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請於會後提供司法官學院「我國性影像犯罪之行為態樣（第二期）：

以 112年新制施行後判決書文本評析為核心」研究案網址連結供委

員參考。(綜合規劃司) 

第 3案：「多元性別相關推動措施」專案報告 

決定： 

一、本案洽悉，並請參考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辦理。 

二、請矯正署依委員建議，補充訓練課程名稱、參與人數性別統計，以

及多元性別學生相關個案處理方式等資料，於會後提供各委員參考。

(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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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請求檢察官評鑑，認為部分檢察官訊問時

缺乏性別意識，請檢察司及司法官學院於辦理檢察官在職訓練時加

強宣導。(檢察司、司法官學院)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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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案 

第 2案：本部 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陳委員曼麗 

各位委員大家好，我看到法務部院層級議題和部會層級議題達成率都是 100%，這個績

效非常好。針對會議資料第 19頁，經管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達 40%以上之達成率已經

達到 90%，超過 77%的原定目標值，我想未來在制定 115年以後的目標值時，建議要配

合適度的提高。另外，會議資料第 49頁關於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

三分之一的部分，目標值是訂 60%幾，看起來都有達標，如果未來希望能夠提升比例，

是不是有潛在的困難？我想到第 1個困難，就是委員任期還沒到，所以不能改變；另

外 1個困難，可能是因為委員資格訂得非常不利於某種性別。其實我們看到前面的報

告裡面，委員會性別比例已經開始要求 40%而不是三分之一了，所以我想可能要了解一

下困難在哪裡，未來在這方面可以繼續努力。 

 

鄭委員瑞隆 

大家午安，針對簡報第四點性別相關研究，研究建議為「轉化性影像定義」以及「界

定罪名為性的隱私權法益」，這 2項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內涵？ 

 

 

第 3案：「多元性別相關推動措施」專案報告 

莊委員喬汝 

關於各個矯正學校辦理多元性別的措施，總體來看比較像是宣導的報告，我建議可以

將實際開課的內容、參加的人數等資料統計後作個說明；另外，關於社工師、心理師

是什麼情況下會入班？到底服務了多少學生？實際上的狀況可以再予說明；再來關於

教師研習的內容，也可以進一步的說清楚，就會讓整份報告看起來比較充實，謝謝。 

 

陳委員曼麗 

我在這邊提醒一下，我們在做計畫成果報告的時候，因為它已經是完成式，所以我建

議人數資料的呈現就不是「大約」的人數，而是實際人數。另外，因為我們著重性別

的議題，所以很多資料也會希望能夠知道性別的比例，例如矯正署填寫辦理情形時呈

現某種性別參加人數比較多，看起來性別比例懸殊，但其實可以用加註的方式，讓大

家瞭解實際在監或在校總人數之性別比例，這樣後續性平考核委員評比時，這種比例

懸殊的情形就不會變成扣分的情況。我想在這邊提出來，希望大家在性別努力的表

現，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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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瑞隆 

在剛才的報告裡面，看到矯正學校多元性別相關措施，很多項都是針對課程的規劃、

宣導活動的提供，以及設施的改善，但我更在乎的是，有關於學校裡照顧學生日常生

活的輔導人員，在生活輔導管理上是不是可以清楚察覺性別多元的概念以及針對少數

性別學生處理對待的方式，因為對學生來講，這是在學校生活當中必須要直接去面對

的，我很期待下次可以看到具體個案處理方式的說明。 

以下建議 4個矯正學校可能都要留意，因為矯正學校管理上與一般學校不同，假設學

生之間因為性取向、性別特質等產生一些霸凌的問題，學校可能要有妥適的因應，要

瞭解目前學校裡面現有的機制、法規，甚至是學生輔導法的規定，對於機制的建立以

及具體個案的處理程序都要充分掌握，謝謝。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關於 114年 3月 10日新聞報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及婦女救援基金會於法務部前舉

牌，關注部分檢察官偵訊時缺乏性別意識一節，建請法務部積極強化相關人員之性別

意識培力；另有關司法官學院於宿舍區 1樓備有性別友善之單人套房，供跨性別學員

使用部分，宜請酌加注意使用學員有無被標籤化之疑慮。 

 

 

臨時動議 

陳委員曼麗 

我記得我曾經去桃園看過女子監獄，看到有一些媽媽帶著 3歲以下的孩子在監獄裡

面，我相信這個部分是 1個特色，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情形是全台灣都有？還是只有少

數的監所有這樣的服務？我想有這些相關資料，也許在成果報告或者在性平考核時可

以提出來，我覺得這是非常性別友善。當然也會有人問，如果爸爸要帶小孩可不可

以？可能到時候法務部也要準備一些回應，以上。 

 
 


